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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勞動⾏為的相關實務發展（⼆）——什麼是雇主容忍義務？

⽂:匿名（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1-14

本⽂

⼯會為了維護及提升會員的勞動條件，發起符合⼯會運動⽅針的⼯會活動時，就可能⾯臨與雇主⼈事權、勞務
指揮權或財產管理權衝突的情形。考量到確保⼯會團結權能夠正當的⾏使，法院及勞動部不當勞動⾏為裁決委
員會（以下簡稱裁決委員會）認為，在⼀定的範圍內，雇主有容忍、讓步的義務，也就是判決或裁決決定書中
常提到的「雇主容忍義務」。什麼是雇主的容忍義務？⾯對⼯會的哪些⾏為，雇主曾被認定負有容忍義務？本
⽂簡要整理相關實務⾒解，說明如下[1]：

⼀、雇主容忍義務的解釋

雇主容忍義務是指，⼯會活動的⾃由是⼯會存續的關鍵，排除雇主對⼯會活動的⼲涉及妨害，是勞⼯⾏使團結
權最核⼼的保障，因此雇主對於勞資關係下勞⼯組織的存在及運作，應該負有容忍的義務[2]。

⼆、雇主負有容忍義務的案例

有關雇主負有容忍義務的案例，觀察歷年法院判決及裁決委員會的裁決決定，⽬前較常⾒的類型是⼯會對於雇
主發動的各種⾔論，在以下幾種情形發⽣時，雇主在⼀定範圍內有容忍、讓步的義務，以保障⼯會活動的⾃
由：（⾒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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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什麼是雇主的容忍義務？ ⼯會和雇主可以做哪些事？
資料來源：匿名 / 繪圖：Yen

（⼀）⼯會對於雇主的批判性⾔論

⼯會如果只被允許致⼒維護企業形象，通常沒有辦法達到保護會員勞⼯權益的⽬的，⽽且企業政策、勞⼯權益
的拿捏取決於雇主，因此，主管機關要求雇主對於勞資關係下勞⼯組織的運作，負有容忍義務，⼯會針對雇主
所為批評性⾔論、揭發不法，或因⽽產⽣的對抗活動，雇主負有容忍的義務，否則⼯會法所訂定的監督雇主對
勞⼯不當對待、維護勞⼯權益，改善勞⼯⽣活的⽴法⽬的就無法達成[3]。

（⼆）⼯會揭露企業不法情形，⽽具有⾼度公益性的⾔論

法院更進⼀步認為，雇主在勞資關係中，不論是經濟實⼒或對外資訊掌握，通常處於較為優勢的地位，因此，
應該受到較⾼程度的⾔論監督，如果⼯會發布的⾔論是揭發企業不法情事，⽽且⾔論的內容具有⾼度的公益
性，⽬的也是為了維持公司存續的話，雇主也有容忍的義務[4]。

（三）⼯會對於雇主的誹謗性⾔論  ，雇主也有容忍義務嗎？



過去也曾經發⽣⼯會成員對於雇主發表帶有誹謗性質⾔論是否成⽴誹謗罪的案件[5]，此時，雇主也有容忍的義
務嗎？有法院⾒解認為，不論從團結權或是⾔論⾃由保障的⾓度觀察，勞動權的積極實現必須依賴勞資間相互
的調整，如果誹謗性⾔論是在勞資對抗關係的情境下產⽣，⽽且是跟⼯作權的⾏使相結合，這種⾔論是⽐較需
要被保障的，相較之下，雇主的名譽法益反⽽要退讓[6]。這則實務⾒解指出，對於符合⼀定條件的誹謗性⾔
論，雇主有容忍的義務[7]。

三、在不違反容忍義務的前提下，雇主可以怎麼因應⼯會的⾏為？

（⼀）雇主可以對⼯會⾔論加以反駁或澄清

對於⼯會所發表的⾔論，裁決委員會向來認為，雇主可以利⽤⽐⼯會更有效的⾔論管道，對於⼯會的⾔論加以
澄清或回應。例如，曾經發⽣⼯會召開記者會同時，雇主動員員⼯呼喊⼝號。裁決委員會認為雖然這樣的⾏為
不⾒得妥適，但是如果雇主的⾏為並沒有影響⼯會記者會的進⾏，就屬於澄清以及回應的範疇，基於公平、對
等原則，雇主這樣的⾏為並不會違反容忍的義務[8]。

（⼆）雇主可以制⽌產業⼯會進⼊企業設施，進⾏宣傳與抗議活動

過去曾經發⽣不屬於企業內部的產業⼯會想要進⼊企業進⾏⼯會活動的情況[9]，但是企業內設施屬於雇主所
有，並受到憲法的保障，雇主基於設施所有權⼈的⽴場，可以規定使⽤企業設施的程序、⽅法，也包含是否允
許⾮企業內的產業⼯會進⼊企業設施內推動⼯會活動等等，以防⽌第三⼈不當使⽤企業設施，延伸可能帶來企
業秩序、⽣產活動的⼲擾。因此，裁決委員會也曾認定，雇主對於產業⼯會進⼊事業單位內的宣傳活動沒有容
忍的義務，制⽌產業⼯會進⼊企業內宣傳或抗議，不會成⽴不當勞動⾏為[10]。

承接上述說明，如果雇主針對⼯會基於企業政策、勞⼯權益、揭露不法或因為在勞資對抗情境下產⽣，⽽且是
跟⼯作權的⾏使相結合發表的各種⾔論，原則上雇主有容忍義務。假設雇主因此對於⼯會有不利益對待、妨礙
或限制⼯會的組織或活動等⾏為時，則有可能因為違反⼯會法第35條第1項規定，構成不當勞動⾏為。

註腳
   其他系列⽂章請⾒，《什麼是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對勞⼯或⼯會有「不利益對待」》、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影響⼯會運作的「⽀配介⼊」》、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三）雇主或⼯會「違反誠信協商」》、
《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申請裁決與申請⼈的資格》、
《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初步審查、調查程序、詢問及裁決》、
《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三）和解、申請撤回與不服裁決決定的救濟》、
《不當勞動⾏為中，勞資關係脈絡是什麼？》、
《不當勞動⾏為中，⼯會活動涵蓋範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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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勞動⾏為的相關實務發展（⼀）——什麼是雇主中⽴義務？》。
   臺北⾼等⾏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793號判決：「⼯會活動在形式上即使與雇主之權限發⽣衝突，團結

權因正當之⾏使⽽受到法律保護時，在⼀定範圍內，雇主對此應負有容忍與讓步義務。」
[2]

   臺北⾼等⾏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746號判決：「⼯會若不能強勢抗議，只被允許歌功頌德或致⼒維護企
業形象，通常沒有辦法達到保護會員勞⼯權益之⽬的，雇主既是企業的執政者，⼯會只能⼤聲抗議或⽰威
、罷⼯從事監督，但就企業政策、勞⼯權益之拿捏，仍⻑久地取決於雇主，⼯會理事⻑或幹部只是⼀時⽽
已，不是永遠都能當選，故⽽主管機關要求雇主對於勞資關係下勞⼯組織的運作，負有容忍義務。企業⼯
會針對雇主所為批評性⾔論、揭發不法，或因⽽產⽣之對抗活動，既與雇主所僱⽤之全體勞⼯有關，難謂
⾮屬⼯會活動之範疇，雇主固可澄清、回應或不予理會，但不能要求禁⽌該⾔論、活動，亦不得以⼈事權
對於⼯會理事⻑或幹部為不利益之處遇，否則將形成寒蟬效應，使無⼈願意擔任⼯會理事⻑、幹部，等於
消滅了集結勞⼯之⼒量，使⼯會法『監督雇主對勞⼯之不當對待、維護勞⼯權益，改善勞⼯⽣活』之⽴法
⽬的無法達成。」

[3]

   臺北⾼等⾏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585號判決：「⼯會對於雇主之批評⾔論之發動，乃屬⼯會活動⾃由之
範疇，其事實如為真實，該內容縱使較為誇⼤或激烈，雇主⾃可利⽤其⽐⼯會更有效的⾔論管道，對於⼯
會的⾔論加以澄清或回應為已⾜，不可遽以此理由否定⼯會⾔論之正當性，進⽽發動⼈事權給予⼯會幹部
不利之待遇。且雇主在勞資關係中實處於優越地位，應受到較⾼程度之⾔論監督，如⼯會發布的⾔論是揭
發企業不法情事，具有⾼度之公益性時，乃⼯會為維持公司之存續所為不法資訊的揭露，與雇主之勞動關
係的維繫有關，亦應為雇主容忍義務之範疇。」

[4]

   中華⺠國刑法第310條：「
I 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以毀損他⼈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
五千元以下罰⾦。
II 散布⽂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III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5]

   臺灣南投地⽅法院89年度⾃更(⼀)字第3號刑事判決：「倘該⾔論所涉及之事務與⼯作權相結合，其⾔論
⾃由如與他⼈之名譽法益相衝突，則應偏向⾔論⾃由⽽為權衡。依⾔論價值就⾔論⾃由賦予不同程度保障
，為我國司法院⼤法官釋憲實務屢屢表⽰之基本觀點（司法院⼤法官釋字第四０七號解釋、四⼀四號解釋
、四五五號解釋參照），當誹謗性⾔論與⼯作權結合，其⾔論價值即獲提升⽽應受較⾼程度之保障。……
勞動權之積極實現既必須依賴勞資間相互之調整，故倘誹謗性⾔論在勞資對抗關係之情境下產⽣，即有審
究該等⾔論是否已與⼯作權之⾏使相結合，並提升其價值位階之必要。」

[6]

   然⽽，也有其他法院就⼯會與資⽅抗爭所⽣的侮辱⾔論，認定成⽴公然侮辱罪，但宣告緩刑，可以參考臺
灣臺北地⽅法院98年度簡字第2172號刑事判決。

[7]

   勞動部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106年度勞裁字第58號裁決決定書裁決要旨：「申請⼈⼯會在相對⼈公
司前召開記者會時，甫完成重整未久之相對⼈，即使有動員員⼯呼喊『你胡鬧，我受累』⼝號，⽽該⼝號
雖未⾒妥適，但相對⼈⾏為並未影響申請⼈⼯會記者會之進⾏，尚在澄清、回應的範疇，基於公平、對等
原則，尚可理解，故不構成⼯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為。」

[8]

   關於企業⼯會是以企業內員⼯為招募對象，在企業內有⼀定程度的⼯會活動權利，但產業⼯會是不同企業
間相關產業內勞⼯結合所組織的⼯會，並不是企業內的⼯會。關於企業⼯會與產業⼯會的差別，可以參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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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標籤
 容忍義務，⼯會，雇主，⼯會活動，不當勞動⾏為

：匿名（2019），《⼯會的組織類型有哪些？》。
   ⾏政院勞⼯委員會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101年度勞裁字第3號裁決決定書裁決要旨：「企業設施屬雇

主所有，受到憲法保障，雇主基於設施所有權⼈之⽴場，得規定使⽤企業設施之程序、⽅法（包含是否允
許產業⼯會進⼊企業設施內推動⼯會活動，以及產業⼯會於企業內推動⼯會活動之⽅法），以防⽌不當使
⽤企業設施可能帶來企業秩序、⽣產活動之⼲擾，⽽產業⼯會欲進⼊企業設施內推動⼯會活動，理應尊重
雇主所設之該等企業設施使⽤規則，以帄衡⼯會活動權與企業設施管理權。」

[10]

張鑫隆（2015），〈雇主對⼯會批評⾔論所為之不當勞動⾏為〉，《台灣法學雜誌》，第266期，⾴9-
13。

張鑫隆（2014），〈⼯會⾏動權之法理與⾔論⾃由之界限〉，《思與⾔》，第52卷第1期，⾴7-47。

file:///article/labor-work/408
https://uflb.mol.gov.tw/uflbweb/wfCaseData_List.aspx?cy=MTAx0&cw=&cn=MDM1&ct=&rs=&kw=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AE%B9%E5%BF%8D%E7%BE%A9%E5%8B%99');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B7%A5%E6%9C%83');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9%9B%87%E4%B8%BB');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B7%A5%E6%9C%83%E6%B4%BB%E5%8B%95');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4%B8%8D%E7%95%B6%E5%8B%9E%E5%8B%95%E8%A1%8C%E7%82%BA');

	不當勞動行為的相關實務發展（二）——什麼是雇主容忍義務？
	一、雇主容忍義務的解釋
	二、雇主負有容忍義務的案例
	（一）工會對於雇主的批判性言論
	（二）工會揭露企業不法情形，而具有高度公益性的言論
	（三）工會對於雇主的誹謗性言論 ，雇主也有容忍義務嗎？

	三、在不違反容忍義務的前提下，雇主可以怎麼因應工會的行為？
	（一）雇主可以對工會言論加以反駁或澄清
	（二）雇主可以制止產業工會進入企業設施，進行宣傳與抗議活動



